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93號

原      告  陳柏志  

被      告  金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徐金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3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萬0,697元，及自民國114年8月16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24％，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萬0,697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12年10月4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工務經

理，在工地執行工程監督，於113年7月10日離職，伊於任職

期間因應工程作業，必須在休息日及例假日至工地執行監

督，然被告並未提出補償方式。又伊任職期間，被告位在新

北市○○區○○街○○○○○○號碼：111中建字第188號，

下稱國光街建案）因訴外人即承造人合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現已改名為合興智能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興公司）

無工地主任證照之人可任職，請伊暫掛名該建案之工地主

任，伊之勞健保並於113年2月2日轉入合興公司，惟伊薪資

及證照加給費均由被告支付。嗣伊於同年7月10日離職，被

告及合興公司亦將伊之勞健保退出，然被告未即時將伊證照

解列，直至114年4月17日始完成變更，被告於此期間均未給

付證照費。另被告短付伊113年7月份薪資新臺幣（下同）2,

310元。爰請求被告給付112年、113年休假日例假日加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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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1萬3,958元、14萬6,973元、證照費（113年7月至114年4

月）4萬8,387元、113年7月份薪資2,310元等語，聲明：㈠

被告應給付原告21萬1,6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願給付證照費4萬8,387元；伊未短付113年7月

份薪資；依伊人事規章，原告之職級出勤不用打卡，原則不

得申請加班，若因任務需求且具長期值班性質者，得由部門

主管專簽呈核報准實施，原告沒有申請過加班，且工地週末

若有施工，工務人員會輪流去值班，原告可以不用到工地。

原告提出之例假日出勤表單係其自行編列，未依公司規定提

出申請，完全悖離伊規章制度等語置辯。　　　

三、兩造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93-194頁）：

　㈠原告自112年10月4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工務經理，在工地執

行工程監督，於113年7月10日離職。兩造約定每月薪資7萬

5,000元，被告並應給付原告證照租借費用每月5,000元。

　㈡被告未支付原告掛名國光街建案工地主任113年7月至114年4

月之證照費4萬8,387元，被告願意如數支付。

　㈢被告之人事規章中加班輪休假辦法（下稱系爭加班輪休辦

法）第1條規定：公司經理級（不含）以下所有同仁皆須依

規定打卡出退勤；第6條規定：副理級以上原則不得申請加

班，若因任務需求且具長期值班性質者，得由部門主管專簽

呈核報准實施，不受本辦法規定限制。但需事先排定當月輪

休表，經呈核後方准輪休，其計算方式（無分假日）皆以實

際值班時數為準。

四、本院之判斷：

　㈠112年及113年加班費部分：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

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加給1/3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

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2/3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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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1/3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

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2/3以上；勞工每

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雇主

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32條第2項所定延長工

作時間總數；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

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

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

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

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

主認有繼續工作之必要時，得停止第36條至第38條所定勞工

之假期。但停止假期之工資，應加倍發給，並應於事後補假

休息，勞動基準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第2項、第36

條第1項、第3項本文、第37條第1項、第39條、第40條第1項

固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因應工地作業，必須在休息日及例假日至工地工

作，並提出自行製作之休假管制表為證（見本院卷第25

頁），為被告所否認。經查，由系爭加班輪休辦法第1條

「適用人員：公司經理級（不含）以下所有同仁皆須依規定

打卡出退勤。」、第2條「加班時數認定方式」僅載明「以

打卡鐘時數認列加班時數」、第6條「特殊情事：副理級以

上原則不得申請加班，若因任務需求且具長期值班性質者，

得由部門主管專簽呈核報准實施，不受本辦法規定限制。但

需事先排定當月輪休表，經呈核後方准輪休，其計算方式

（無分假日）皆以實際值班時數為準。」(見本院卷第101

頁）之規定整體以觀，系爭加班輪休辦法係針對必須打卡之

人員而為加班事宜之規範，而第6條規範之對象僅為副理

級，或包含副理級以上但尚未達經理級而仍須打卡之人員。

又兩造均不爭執原告屬經理級人員，即不受上開辦法拘束，

尚不得以原告未依上開辦法申請加班，即遽認原告無從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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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費。惟原告自陳沒有申請過加班，且其僅以自行製作之

休假管制表自行標記主張未休假之日期，並於各該未休假之

日期處分別註記工程內容、「咖啡廳」、「半天」，或未有

註記，無以證明原告於該休假管制表所標記之未休假日期確

有依其工務經理之職務，在工地執行工程監督之事實，自難

憑此認定原告確有加班。再者，原告固稱有將自製休假管制

表以LINE傳給被告管理部門知悉，並提出LINE對話截圖以佐

（見本院卷第27-39頁），惟自上開截圖均僅可見原告以LIN

E傳送名稱「陳柏志休假管制表.pdf」之檔案予暱稱「金橙

建設財...」之用戶，而未見對方針對檔案內容有何表示，

本院尚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此外，原告復未另舉證其

於本件主張之加班，係在被告指揮下執行職務或經被告同意

而為，自無從認原告有加班之事實。是以，原告請求112年

及113年加班費，難認有據。　

　㈡113年7月份薪資2,310元部分：

　　查兩造均不爭執原告於113年7月10日離職，則依兩造約定之

工資計算10日薪資應為2萬5,000元（計算式：7萬5,000元÷3

0日×10日＝2萬5,000元），原告主張扣除個人負擔勞保費36

7元，應得薪資為2萬4,633元（計算式：2萬5,000元－367元

＝2萬4,633元），被告僅給付2萬2,323元，業據提出存摺明

細、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

適用行業別及費率表、應繳保費試算結果截圖為證（見本院

卷第23、63-69頁），而被告僅空言未短付，未提出任何證

據加以反證，是原告上開主張，堪信為真實。是原告請求被

告給付113年7月份短少薪資2,310元，為有理由。

　㈢證照費部分：

　　被告同意如數給付。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5萬0,697元（計算式：薪資2,

310元＋證照費4萬8,387元＝5萬0,697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114年8月16日（見本院卷第85頁）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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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3條第1項本文規定參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範圍之請求，屬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係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如主文第1項所示金錢給付

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之規定，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

相當之金額。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依

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筠諼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王曉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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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93號
原      告  陳柏志  
被      告  金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金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萬0,697元，及自民國114年8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24％，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萬0,697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12年10月4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工務經理，在工地執行工程監督，於113年7月10日離職，伊於任職期間因應工程作業，必須在休息日及例假日至工地執行監督，然被告並未提出補償方式。又伊任職期間，被告位在新北市○○區○○街○○○○○○號碼：111中建字第188號，下稱國光街建案）因訴外人即承造人合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現已改名為合興智能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興公司）無工地主任證照之人可任職，請伊暫掛名該建案之工地主任，伊之勞健保並於113年2月2日轉入合興公司，惟伊薪資及證照加給費均由被告支付。嗣伊於同年7月10日離職，被告及合興公司亦將伊之勞健保退出，然被告未即時將伊證照解列，直至114年4月17日始完成變更，被告於此期間均未給付證照費。另被告短付伊113年7月份薪資新臺幣（下同）2,310元。爰請求被告給付112年、113年休假日例假日加班費各1萬3,958元、14萬6,973元、證照費（113年7月至114年4月）4萬8,387元、113年7月份薪資2,310元等語，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1萬1,6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願給付證照費4萬8,387元；伊未短付113年7月份薪資；依伊人事規章，原告之職級出勤不用打卡，原則不得申請加班，若因任務需求且具長期值班性質者，得由部門主管專簽呈核報准實施，原告沒有申請過加班，且工地週末若有施工，工務人員會輪流去值班，原告可以不用到工地。原告提出之例假日出勤表單係其自行編列，未依公司規定提出申請，完全悖離伊規章制度等語置辯。　　　
三、兩造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93-194頁）：
　㈠原告自112年10月4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工務經理，在工地執行工程監督，於113年7月10日離職。兩造約定每月薪資7萬5,000元，被告並應給付原告證照租借費用每月5,000元。
　㈡被告未支付原告掛名國光街建案工地主任113年7月至114年4月之證照費4萬8,387元，被告願意如數支付。
　㈢被告之人事規章中加班輪休假辦法（下稱系爭加班輪休辦法）第1條規定：公司經理級（不含）以下所有同仁皆須依規定打卡出退勤；第6條規定：副理級以上原則不得申請加班，若因任務需求且具長期值班性質者，得由部門主管專簽呈核報准實施，不受本辦法規定限制。但需事先排定當月輪休表，經呈核後方准輪休，其計算方式（無分假日）皆以實際值班時數為準。
四、本院之判斷：
　㈠112年及113年加班費部分：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3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2/3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1/3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2/3以上；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32條第2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認有繼續工作之必要時，得停止第36條至第38條所定勞工之假期。但停止假期之工資，應加倍發給，並應於事後補假休息，勞動基準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第2項、第36條第1項、第3項本文、第37條第1項、第39條、第40條第1項固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因應工地作業，必須在休息日及例假日至工地工作，並提出自行製作之休假管制表為證（見本院卷第25頁），為被告所否認。經查，由系爭加班輪休辦法第1條「適用人員：公司經理級（不含）以下所有同仁皆須依規定打卡出退勤。」、第2條「加班時數認定方式」僅載明「以打卡鐘時數認列加班時數」、第6條「特殊情事：副理級以上原則不得申請加班，若因任務需求且具長期值班性質者，得由部門主管專簽呈核報准實施，不受本辦法規定限制。但需事先排定當月輪休表，經呈核後方准輪休，其計算方式（無分假日）皆以實際值班時數為準。」(見本院卷第101頁）之規定整體以觀，系爭加班輪休辦法係針對必須打卡之人員而為加班事宜之規範，而第6條規範之對象僅為副理級，或包含副理級以上但尚未達經理級而仍須打卡之人員。又兩造均不爭執原告屬經理級人員，即不受上開辦法拘束，尚不得以原告未依上開辦法申請加班，即遽認原告無從請求加班費。惟原告自陳沒有申請過加班，且其僅以自行製作之休假管制表自行標記主張未休假之日期，並於各該未休假之日期處分別註記工程內容、「咖啡廳」、「半天」，或未有註記，無以證明原告於該休假管制表所標記之未休假日期確有依其工務經理之職務，在工地執行工程監督之事實，自難憑此認定原告確有加班。再者，原告固稱有將自製休假管制表以LINE傳給被告管理部門知悉，並提出LINE對話截圖以佐（見本院卷第27-39頁），惟自上開截圖均僅可見原告以LINE傳送名稱「陳柏志休假管制表.pdf」之檔案予暱稱「金橙建設財...」之用戶，而未見對方針對檔案內容有何表示，本院尚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此外，原告復未另舉證其於本件主張之加班，係在被告指揮下執行職務或經被告同意而為，自無從認原告有加班之事實。是以，原告請求112年及113年加班費，難認有據。　
　㈡113年7月份薪資2,310元部分：
　　查兩造均不爭執原告於113年7月10日離職，則依兩造約定之工資計算10日薪資應為2萬5,000元（計算式：7萬5,000元÷30日×10日＝2萬5,000元），原告主張扣除個人負擔勞保費367元，應得薪資為2萬4,633元（計算式：2萬5,000元－367元＝2萬4,633元），被告僅給付2萬2,323元，業據提出存摺明細、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適用行業別及費率表、應繳保費試算結果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23、63-69頁），而被告僅空言未短付，未提出任何證據加以反證，是原告上開主張，堪信為真實。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3年7月份短少薪資2,310元，為有理由。
　㈢證照費部分：
　　被告同意如數給付。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5萬0,697元（計算式：薪資2,310元＋證照費4萬8,387元＝5萬0,6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8月16日（見本院卷第8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規定參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屬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係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如主文第1項所示金錢給付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筠諼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王曉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93號

原      告  陳柏志  

被      告  金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金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3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萬0,697元，及自民國114年8月16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24％，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萬0,697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12年10月4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工務經

    理，在工地執行工程監督，於113年7月10日離職，伊於任職

    期間因應工程作業，必須在休息日及例假日至工地執行監督

    ，然被告並未提出補償方式。又伊任職期間，被告位在新北

    市○○區○○街○○○○○○號碼：111中建字第188號，下稱國光街建

    案）因訴外人即承造人合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現已改名為

    合興智能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興公司）無工地主任證

    照之人可任職，請伊暫掛名該建案之工地主任，伊之勞健保

    並於113年2月2日轉入合興公司，惟伊薪資及證照加給費均

    由被告支付。嗣伊於同年7月10日離職，被告及合興公司亦

    將伊之勞健保退出，然被告未即時將伊證照解列，直至114

    年4月17日始完成變更，被告於此期間均未給付證照費。另

    被告短付伊113年7月份薪資新臺幣（下同）2,310元。爰請

    求被告給付112年、113年休假日例假日加班費各1萬3,958元

    、14萬6,973元、證照費（113年7月至114年4月）4萬8,387

    元、113年7月份薪資2,310元等語，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

    21萬1,6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願給付證照費4萬8,387元；伊未短付113年7月

    份薪資；依伊人事規章，原告之職級出勤不用打卡，原則不

    得申請加班，若因任務需求且具長期值班性質者，得由部門

    主管專簽呈核報准實施，原告沒有申請過加班，且工地週末

    若有施工，工務人員會輪流去值班，原告可以不用到工地。

    原告提出之例假日出勤表單係其自行編列，未依公司規定提

    出申請，完全悖離伊規章制度等語置辯。　　　

三、兩造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93-194頁）：

　㈠原告自112年10月4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工務經理，在工地執

    行工程監督，於113年7月10日離職。兩造約定每月薪資7萬5

    ,000元，被告並應給付原告證照租借費用每月5,000元。

　㈡被告未支付原告掛名國光街建案工地主任113年7月至114年4

    月之證照費4萬8,387元，被告願意如數支付。

　㈢被告之人事規章中加班輪休假辦法（下稱系爭加班輪休辦法

    ）第1條規定：公司經理級（不含）以下所有同仁皆須依規

    定打卡出退勤；第6條規定：副理級以上原則不得申請加班

    ，若因任務需求且具長期值班性質者，得由部門主管專簽呈

    核報准實施，不受本辦法規定限制。但需事先排定當月輪休

    表，經呈核後方准輪休，其計算方式（無分假日）皆以實際

    值班時數為準。

四、本院之判斷：

　㈠112年及113年加班費部分：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

    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加給1/3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

    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2/3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

    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1/3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

    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2/3以上；勞工每

    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雇主

    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32條第2項所定延長工

    作時間總數；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

    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

    ，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

    ，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

    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

    認有繼續工作之必要時，得停止第36條至第38條所定勞工之

    假期。但停止假期之工資，應加倍發給，並應於事後補假休

    息，勞動基準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第2項、第36條

    第1項、第3項本文、第37條第1項、第39條、第40條第1項固

    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因應工地作業，必須在休息日及例假日至工地工作

    ，並提出自行製作之休假管制表為證（見本院卷第25頁），

    為被告所否認。經查，由系爭加班輪休辦法第1條「適用人

    員：公司經理級（不含）以下所有同仁皆須依規定打卡出退

    勤。」、第2條「加班時數認定方式」僅載明「以打卡鐘時

    數認列加班時數」、第6條「特殊情事：副理級以上原則不

    得申請加班，若因任務需求且具長期值班性質者，得由部門

    主管專簽呈核報准實施，不受本辦法規定限制。但需事先排

    定當月輪休表，經呈核後方准輪休，其計算方式（無分假日

    ）皆以實際值班時數為準。」(見本院卷第101頁）之規定整

    體以觀，系爭加班輪休辦法係針對必須打卡之人員而為加班

    事宜之規範，而第6條規範之對象僅為副理級，或包含副理

    級以上但尚未達經理級而仍須打卡之人員。又兩造均不爭執

    原告屬經理級人員，即不受上開辦法拘束，尚不得以原告未

    依上開辦法申請加班，即遽認原告無從請求加班費。惟原告

    自陳沒有申請過加班，且其僅以自行製作之休假管制表自行

    標記主張未休假之日期，並於各該未休假之日期處分別註記

    工程內容、「咖啡廳」、「半天」，或未有註記，無以證明

    原告於該休假管制表所標記之未休假日期確有依其工務經理

    之職務，在工地執行工程監督之事實，自難憑此認定原告確

    有加班。再者，原告固稱有將自製休假管制表以LINE傳給被

    告管理部門知悉，並提出LINE對話截圖以佐（見本院卷第27

    -39頁），惟自上開截圖均僅可見原告以LINE傳送名稱「陳

    柏志休假管制表.pdf」之檔案予暱稱「金橙建設財...」之

    用戶，而未見對方針對檔案內容有何表示，本院尚無從為有

    利於原告之認定。此外，原告復未另舉證其於本件主張之加

    班，係在被告指揮下執行職務或經被告同意而為，自無從認

    原告有加班之事實。是以，原告請求112年及113年加班費，

    難認有據。　

　㈡113年7月份薪資2,310元部分：

　　查兩造均不爭執原告於113年7月10日離職，則依兩造約定之

    工資計算10日薪資應為2萬5,000元（計算式：7萬5,000元÷3

    0日×10日＝2萬5,000元），原告主張扣除個人負擔勞保費367

    元，應得薪資為2萬4,633元（計算式：2萬5,000元－367元＝2

    萬4,633元），被告僅給付2萬2,323元，業據提出存摺明細

    、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適

    用行業別及費率表、應繳保費試算結果截圖為證（見本院卷

    第23、63-69頁），而被告僅空言未短付，未提出任何證據

    加以反證，是原告上開主張，堪信為真實。是原告請求被告

    給付113年7月份短少薪資2,310元，為有理由。

　㈢證照費部分：

　　被告同意如數給付。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5萬0,697元（計算式：薪資2,

    310元＋證照費4萬8,387元＝5萬0,6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即114年8月16日（見本院卷第85頁）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第2

    33條第1項本文規定參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

    圍之請求，屬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係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如主文第1項所示金錢給付

    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之規定，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

    相當之金額。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依據

    ，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筠諼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王曉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93號

原      告  陳柏志  

被      告  金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金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萬0,697元，及自民國114年8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24％，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萬0,697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12年10月4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工務經理，在工地執行工程監督，於113年7月10日離職，伊於任職期間因應工程作業，必須在休息日及例假日至工地執行監督，然被告並未提出補償方式。又伊任職期間，被告位在新北市○○區○○街○○○○○○號碼：111中建字第188號，下稱國光街建案）因訴外人即承造人合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現已改名為合興智能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興公司）無工地主任證照之人可任職，請伊暫掛名該建案之工地主任，伊之勞健保並於113年2月2日轉入合興公司，惟伊薪資及證照加給費均由被告支付。嗣伊於同年7月10日離職，被告及合興公司亦將伊之勞健保退出，然被告未即時將伊證照解列，直至114年4月17日始完成變更，被告於此期間均未給付證照費。另被告短付伊113年7月份薪資新臺幣（下同）2,310元。爰請求被告給付112年、113年休假日例假日加班費各1萬3,958元、14萬6,973元、證照費（113年7月至114年4月）4萬8,387元、113年7月份薪資2,310元等語，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1萬1,6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願給付證照費4萬8,387元；伊未短付113年7月份薪資；依伊人事規章，原告之職級出勤不用打卡，原則不得申請加班，若因任務需求且具長期值班性質者，得由部門主管專簽呈核報准實施，原告沒有申請過加班，且工地週末若有施工，工務人員會輪流去值班，原告可以不用到工地。原告提出之例假日出勤表單係其自行編列，未依公司規定提出申請，完全悖離伊規章制度等語置辯。　　　

三、兩造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93-194頁）：

　㈠原告自112年10月4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工務經理，在工地執行工程監督，於113年7月10日離職。兩造約定每月薪資7萬5,000元，被告並應給付原告證照租借費用每月5,000元。

　㈡被告未支付原告掛名國光街建案工地主任113年7月至114年4月之證照費4萬8,387元，被告願意如數支付。

　㈢被告之人事規章中加班輪休假辦法（下稱系爭加班輪休辦法）第1條規定：公司經理級（不含）以下所有同仁皆須依規定打卡出退勤；第6條規定：副理級以上原則不得申請加班，若因任務需求且具長期值班性質者，得由部門主管專簽呈核報准實施，不受本辦法規定限制。但需事先排定當月輪休表，經呈核後方准輪休，其計算方式（無分假日）皆以實際值班時數為準。

四、本院之判斷：

　㈠112年及113年加班費部分：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3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2/3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1/3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2/3以上；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32條第2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認有繼續工作之必要時，得停止第36條至第38條所定勞工之假期。但停止假期之工資，應加倍發給，並應於事後補假休息，勞動基準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第2項、第36條第1項、第3項本文、第37條第1項、第39條、第40條第1項固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因應工地作業，必須在休息日及例假日至工地工作，並提出自行製作之休假管制表為證（見本院卷第25頁），為被告所否認。經查，由系爭加班輪休辦法第1條「適用人員：公司經理級（不含）以下所有同仁皆須依規定打卡出退勤。」、第2條「加班時數認定方式」僅載明「以打卡鐘時數認列加班時數」、第6條「特殊情事：副理級以上原則不得申請加班，若因任務需求且具長期值班性質者，得由部門主管專簽呈核報准實施，不受本辦法規定限制。但需事先排定當月輪休表，經呈核後方准輪休，其計算方式（無分假日）皆以實際值班時數為準。」(見本院卷第101頁）之規定整體以觀，系爭加班輪休辦法係針對必須打卡之人員而為加班事宜之規範，而第6條規範之對象僅為副理級，或包含副理級以上但尚未達經理級而仍須打卡之人員。又兩造均不爭執原告屬經理級人員，即不受上開辦法拘束，尚不得以原告未依上開辦法申請加班，即遽認原告無從請求加班費。惟原告自陳沒有申請過加班，且其僅以自行製作之休假管制表自行標記主張未休假之日期，並於各該未休假之日期處分別註記工程內容、「咖啡廳」、「半天」，或未有註記，無以證明原告於該休假管制表所標記之未休假日期確有依其工務經理之職務，在工地執行工程監督之事實，自難憑此認定原告確有加班。再者，原告固稱有將自製休假管制表以LINE傳給被告管理部門知悉，並提出LINE對話截圖以佐（見本院卷第27-39頁），惟自上開截圖均僅可見原告以LINE傳送名稱「陳柏志休假管制表.pdf」之檔案予暱稱「金橙建設財...」之用戶，而未見對方針對檔案內容有何表示，本院尚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此外，原告復未另舉證其於本件主張之加班，係在被告指揮下執行職務或經被告同意而為，自無從認原告有加班之事實。是以，原告請求112年及113年加班費，難認有據。　

　㈡113年7月份薪資2,310元部分：

　　查兩造均不爭執原告於113年7月10日離職，則依兩造約定之工資計算10日薪資應為2萬5,000元（計算式：7萬5,000元÷30日×10日＝2萬5,000元），原告主張扣除個人負擔勞保費367元，應得薪資為2萬4,633元（計算式：2萬5,000元－367元＝2萬4,633元），被告僅給付2萬2,323元，業據提出存摺明細、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適用行業別及費率表、應繳保費試算結果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23、63-69頁），而被告僅空言未短付，未提出任何證據加以反證，是原告上開主張，堪信為真實。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3年7月份短少薪資2,310元，為有理由。

　㈢證照費部分：

　　被告同意如數給付。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5萬0,697元（計算式：薪資2,310元＋證照費4萬8,387元＝5萬0,6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8月16日（見本院卷第8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規定參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屬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係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如主文第1項所示金錢給付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筠諼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王曉雁





